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
2018年推荐高水平运动队学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细则
为规范学校推荐高水平运动队学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，提高研究生选拔培养质量，将制定本办法。 
一、推免的工作程序
（一）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成立“高水平运动队学生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小组”，落实集体议事和集体决策制度，进行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。
（二）依据自愿原则，由符合高水平运动队免试攻读推荐研究生条件的学生自愿申请。
（三）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对提出申请的学生根据推免条件进行审查，确定初审名单，并征求学生所在学院意见，确定候选推免名单并在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网站进行公示。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将公示后确定为推荐候选推免名单报教务处。经教务处核定后，由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会议审核，报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审批通过。
（四）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成立推免申诉小组，接受学生对于推免工作的申诉。
二、高水平运动队学生推免试攻读研究生的基本条件
（一）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思想道德素质、业务素质、文化素质、身体和健康素质等综合素质高。
（二）在校期间未受过纪律处分。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符合研究生入学体格检查标准。
（四）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运动队学生学习管理办法》，所有文化课原始成绩加运动成绩附加分后成绩合格，前三年必修课程成绩优良率达到70%。
（五）体育成绩要求
成绩达到1.5级（大于等于一级二级之间平均数）以上运动员成绩等级，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1.在北京市大学生比赛中累计两年取得前三名者；
2.在全国大学生比赛取得前六名者；
3.集体项目取得以上成绩运动队的主力队员。
三、推免的办法
（一）推免类型。学生自愿申报，根据学校规定，确定报考类型。
（二）推荐专业。所有学生（不含第二学位）按照在读专业推荐，推荐的研究生录取专业由接收学校确定。
（三）名额分配。根据学校下拨名额单独进行推免。高水平运动员保研推免指标为单列指标，任何学院不得挪用高水平运动员保研推免名额。任何院系不允许以（笔试、面试等）任何形式为借口拒绝接收高水平运动员，全面保障高水平运动员保研推免权益。

（四）排名办法。根据前三年文化课成绩、运动成绩量化赋分，形成量化排名，排名列前者优先考虑保送硕士研究生。量化公式为：总成绩（100分）=运动成绩70%（满分70分）+文化课原始成绩20%（满分20分）+综合排名成绩10%（满分10分）。
（五）公示办法。校内公示的人数为学校分配的推免数的130%。
（六）推免生递补办法。在校内公示期间，如有不合格的拟推免生，按照本办法排名顺序递补。
四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教务处、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共同负责解释。
